 “第二批环保社会组织公益项目小额资助活动”

实施方案

为充分发挥环保民间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带动更多社会群体、广大公众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由环境保护部宣教司指导、中华环保联合会主办的“第二批环保社会组织公益项目小额资助活动（以下简称小额资助活动）”于2016年7月正式启动，现向各社会组织征集环保资助项目，具体事项如下：

一、申报对象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民政部门注册的社会组织或工商部门注册的公益性质组织或其他类型组织（挂靠在其他组织的二级社团、学生社团等）。
    2.具有在公共宣传和媒体沟通方面相应的渠道和经验。（申请人需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相关活动简介、活动所取得的可测量的成果等。）
3.有独立的银行帐号。

4.有开展实施环保公益项目的经验，具有良好信誉。
二、申报领域及类别

围绕环境宣传以及公众参与、环境信息公开、环境调研实践等领域予以小额项目资助，主要如下：

1.环境宣传以及公众参与方面：主要围绕《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开展创新的公众教育与传播项目，提高公众对相关环保知识的科学认知，推动公众积极、有效的参与环境保护。

2.环境信息公开方面：以改善环境质量为目标，设计项目，推动环境信息公开与社会监督，促进政府、企业、社会等各方的有效互动与合作，助推环境政策的落实。

3.环境调研实践方面：以推进本地政府部门环境保护工作为导向，针对申请组织所在地待解决的环境问题，开展调查与研究，形成调研报告，提出改善和解决的可行措施，为政府部门出谋划策。

以上，请申报组织自行设计项目实施内容及实施方案。

三、资助金额及要求

1.重点培育项目2-3个，每个资助金额为人民币30000元。

要求：申报组织需有一定的环保公益经验，申报项目模式清晰、资源整合能力强，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实践性、可实施性、环保宣传作用以及示范推广价值。
2.其它环境项目3-4个，每个资助金额为人民币10000元。

要求：项目符合社会需求，具有实践性和可实施性，有预期目标、具体项目成果以及社会效益。

    四、实施时间及进度安排
1.实施时间：2016年7月至2016年12月

2.进度安排：
活动征集：2016年7月8日－8月12日
活动评审、公示：2016年8月12日－8月31日
活动实施：2016年9月－12月

五、申请方式及要求
1.申报单位可通过中华环保联合会官网www.acef.com.cn 进行项目申报书的下载，于2016年8月12日24：00前将完整的项目申报书电子版发至项目申报邮箱，逾期不再接收。邮件标题格式请注明“申请机构+项目名称”。
项目主办方联系人：张洁

项目申报邮箱：ngozhengji@163.com
联系方式：（010）51266665-206，13146224192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青年沟东路华表大厦602室（100013）
2.项目申请书要求2000字左右，统一字体、格式清晰。
六、评选流程
1.由主办方对申报材料进行收集整理，并对申报组织资格进行审查；

2.组织相关专家本着“公正、科学、客观”的原则对各申报书进行评审（以书面评审为主），并计分排序；

3.对资助项目候选名单进行公示；

4.确定资助项目名单，与获得资助项目单位签订协议并按协议拨付资助项目款项。
七、其它
1.申报项目者须保证项目申报材料真实、合法、有效，如发现弄虚作假者，主办方将取消其资格，并由申报项目者自行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2.本活动最终解释权为主办方。
      
2016年7月6日
